
 — 1 —

 

 

 

 

 

潮府〔2014〕11号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

《潮州市机动车辆路桥通行费年票制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管委

会： 

现将《潮州市机动车辆路桥通行费年票制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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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20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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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机动车辆路桥通行费年票制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为改善交通条件，提高公路通行效率，规范机动车

辆路桥通行费征收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收费

公路管理条例》、《广东省公路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机动车辆路桥通行费，是指经省人民政

府批准，用于偿还本市行政区域内修建公路、桥梁的贷款本息，

向机动车辆征收的费用。 

第三条 在本市登记入户的机动车辆（摩托车除外）路桥通

行费实行按年度一次性方式征收（下称年票通行费）。 

高速公路通行费的征收管理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

规定执行。 

第四条 市公路局负责本市年票通行费征收管理工作。 

公安、交通、物价、质监、监察、财政、审计等相关部门应

当密切配合、各司其职，协同做好年票通行费征收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年票通行费收费标准按省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

执行。 

机动车辆计量和分类以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核发的《机动车行

驶证》中登记的车辆类别、装载质量、载客人数为准。 

    第六条 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自用车辆年票通行

费按非营运标准计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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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汽车年票通行费标准按同类营运车辆的30%计征。 

    第七条 下列机动车辆免收年票通行费： 

（一）悬挂军、警专用号牌的车辆； 

（二）悬挂粤Ｏ号牌的车辆； 

（三）设有专业固定装置的消防车、救护车、殡葬车； 

（四）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免收年票通行费的其他机动车辆。 

    第八条 每年 1月至 3月为年票通行费缴费优惠期，在优惠期

缴费的按征收标准的 95%计征；超过优惠期而在当年度缴费的按

100%计征；跨年度缴费的按日加收应缴费额 2‰的滞纳金，滞纳

金超过应缴费额的，以应缴费额为限。 

第九条 已缴纳年票通行费的车辆，由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

发给缴讫凭证，缴讫凭证应随车携带，以备查验。 

第十条 新车登记入户（含转入本市行政区域的车辆）须凭

《机动车辆行驶证》、《机动车辆技术登记证书》及车主身份证明

到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办理入户登记；其年票通行费从《机动车

行驶证》核发或转入本市的次月起计征。 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，需退还年票通行费或停止缴交年票

通行费的，车主应及时凭相关证明办理手续： 

（一） 因车辆权属变更的，其年票通行费缴讫凭证随同变

更，原有效期保持不变。 

（二） 被盗车辆、交通事故报废的车辆、迁出本市行政区

域的车辆、使用期限届满的报废车辆，车主凭相关证明，向车属

地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报市公路局核准，自次

月起退还当年度剩余月份的年票通行费。跨年度申请的不予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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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退费手续。 

（三） 因故被行政执法机关、司法机关扣押的车辆，车主

持扣押或解封证明，向车属地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

经报市公路局核准，准予停征或重新计征该车的年票通行费。 

（四） 因多征、错缴费的车辆，车主或缴费人向该年票通

行费征收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报市公路局核实，准予办理相关

退费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年票通行费的收取统一使用广东省财政厅印制的

“广东省车辆年票通行费（年票）专用票据”。专用票据由市公路

局统一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车辆年票通行费缴讫票据如有遗失，须持《机动车

行驶证》原件或车主本人的身份证明到原缴费的年票通行费征收

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市公路局核准后，给予补发票据或出具该

车已缴纳年票通行费的证明。补发票据的，每车每年限补发一次。 

第十四条 各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应按规定在银行开设年票

通行费收入汇缴帐户，专户专用，不得用于与年票通行费无关的

业务。 

第十五条 市公路局和各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应建立健全财

务、统计、票据管理制度和报表制度，及时做好年票通行费的征

收和上缴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应悬挂《广东省行政事业性

收费许可证》，并向社会公开收费单位的名称、审批机关、主管部

门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投诉电话，接受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监

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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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年票通行费征收机构应在全市各机动车辆检测

站、交警车管部门设立便民缴费窗口，为车主缴费提供便利。 

机动车辆年审检测时被发现尚未缴交年票通行费的，应按规

定到便民缴费窗口缴交年票通行费。 

第十八条 公安交警部门在办理车辆入户、转籍、审验、车

辆报废等业务时，要告知车主有按规定缴交年票通行费的义务；

各级公安交警、交通等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执法活动中发现尚未

缴交年票通行费的，应敦促车主及时缴交年票通行费。 

第十九条 对逾期未缴交年票通行费的，年票通行费征收机

构应及时通知车主限期补缴；对拒不缴交的，通过法律途径依法

追缴。 

第二十条 对转借、冒用、使用假年票通行费票证的，责令

补缴规定费额，计收滞纳金；并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。 

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、相关业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

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所在单位或上一级主管部门予以

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原《潮

州市机动车辆路桥通行费年票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潮府〔2003〕

42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